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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 科：法律廉政 

科 目：刑事訴訟法 

韓慕老師 解題 

※注意：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 
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 

 

一、警察甲接獲可靠的具名線報，知悉涉嫌殺人未遂的乙即將於三個小時後偷渡出國。甲立即前

往乙的住處，聽到裡面有人活動的聲音，隨即破門而入，在入門處發現己後，予以拘捕。隨

後，甲一併扣押了在臥室床頭櫃内發現的槍枝。請問對於乙的拘捕及槍枝的扣押是否合法？

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（最多 5 顆★） 

《破題關鍵》：緊急拘捕、附隨於搜索之扣押 

【擬答】 

甲對乙的拘捕行為合法。 

按刑事訴訟法(下稱本法)第 88-1 條規定：「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罪，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情況急迫者，得逕行拘提之：... 四、所犯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

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嫌疑重大，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。」。 

查本案乙所犯之殺人未遂罪為輕本刑 5 年以上之重罪，又據可靠之線報知悉其將偷渡出

國，係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其有逃亡之虞，符合本法第 88-1 條緊急拘捕之要件

。 

按本法第 131 條第 1 項對人之緊急搜索規定：「按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檢察官、檢察事

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，雖無搜索票，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：一、因逮捕

被告、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、羈押，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。」 

依題旨，甲係於乙之住處執行拘捕，本質上亦為實質意義之對人搜索，如無搜索票，應

符合無令狀之搜索明文始得為之。本案甲既為執行前開緊急拘捕而搜索以之住宅，符合

本法第 13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對人緊急搜索情狀，故為合法之無令狀搜索。 

綜上所述，甲對乙的拘捕行為合法。 

甲扣押槍枝違法。 

槍枝為得沒收之物。 

按本法第 13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，得扣押之。」。 

槍枝既屬違禁物得沒收，亦可能為本案作案用犯罪工具，為得為證據之物，故為得扣

押物。 

槍枝之扣押並未符合附隨於搜索之扣押程序。 

如前所述，本案之扣押係接續於前揭對人緊急搜索程序為進行。前揭搜索行為之目的

既然在於「搜索人」，故僅能翻動屋內可能藏有人之地方，不得趁此機會翻動抽屜、

書櫃等不可能藏有人之地方。再者，無令狀之搜索扣押應符合一目了然法則，並於目

視範圍內為搜索扣押，始為合法。 

查本案之槍枝在不可能躲藏人之「臥室床頭櫃内」發現，既違反無令狀搜索之目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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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違反一目了然法則之扣押範圍，故本案槍枝之扣押係為違法之附隨於搜索之扣押，

法院應依本法第 158-4 條規定權衡其證據能力之有無。 

 

二、甲傷害乙，檢察官偵查後，認乙為他國派至我國的代表，以妨害國交罪向高等法院提起公

訴。高等法院審判後，認甲的確傷害乙，但乙並無外國代表身分，遂變更起訴法條為普通傷

害罪，並諭知有罪判決。請問，高等法院之判決是否合法？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（最多 5 顆★） 

《破題關鍵》：事務管轄、管轄錯誤 

【擬答】 

高等法院判決違法。 

高等法院無事務管轄。 

按刑事訴訟法(下稱本法)第 4 條規定：「地方法院於刑事案件，有第一審管轄權。但左

列案件，第一審管轄權屬於高等法院：一、內亂罪。二、外患罪。三、妨害國交罪。」 

依題旨，本案雖以妨害國交罪向高等法院起訴，惟法院認為僅為普通傷害罪，並非高院

一審專屬管轄之案件，故高等法院並無本案專屬管轄權。 

法院應踐行變更起訴法條程序。 

法院雖將較重之妨礙國交罪變更為較輕之普通傷害罪，惟為保障被告之防禦權及避免突襲

性裁判，應踐行本法第 95、287 條之告知義務，向被告為變更起訴法條之告知，始為合

法。 

高等法院應諭知管轄錯誤判決，並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之第一審地方法院。 

本法第 304 條規定：「無管轄權之案件，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，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

轄法院。」。 

係管轄權之有無為形式訴訟條件，必須自始至終皆存在，訴訟始為合法。再為保障被告

知審級利益，本案於判決時因已變更起訴法條為普通傷害罪，高等法院已成為無管轄權

之狀態，是以，法院應諭知第 304 條之管轄錯誤判決，並將本案移送有管轄權之一審地

方法院始為合法。 

依題旨，高等法院並未諭知管轄錯誤判決，竟諭知有罪之實體判決，應屬本法第 379 條

第 1、4 款之判決當然違法情事，難謂為適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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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察官偵查後，就原住民甲的竊盗案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法官依簡易程序審理後，諭知有

罪判決。甲認自己為原住民，應受有律師協助，於是就簡易處刑判決提起上訴。請問，甲的

主張有無理由？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（最多 5 顆★） 

《破題關鍵》：強制辯護之實質有效辯護、簡易判決之「不法內涵輕微性」 

【擬答】 

甲之主張有理由。 

本案為強制辯護案件。 

按刑事訴訟法(下稱本法)第 31 條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

，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：... 四、被告具原住民身分，經依通常程

序起訴或審判者。」。次按本法第 284 條規定：「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

人到庭者，不得審判。但宣示判決，不在此限。」。末按本法第 379 條規定：「有左列

情形之一者，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︰... 七、依本法應用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

之案件，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。」。 

係本案被告具原住民身分，為強制辯護案件，需經辯護人到庭辯護，經實質有效之辯護

，以維護其受律師協助權，否則為判決當然違法之情事。 

簡易處刑判決書面審理，牴觸被告之受實質有效辯護權。 

按刑事訴訟法第 449 條第 1、3 項規定：「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

存之證據，已足認定其犯罪者，得因檢察官之聲請，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

處刑。但有必要時，應於處刑前訊問被告。…依前二項規定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、得易

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。」。 

係依本條文義以觀，只要符合「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、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

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」之「法律效果輕微性」要件即可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惟多數

學說仍認為簡易判決處刑為訴訟經濟考量，簡化訴訟程序，原則不開庭以書面審理，如

此將與直接審理、聽審原則相牴觸，故解釋上仍以「不法內涵輕微性」為前提，應排除

強制辯護案件之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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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之上訴有理由，應改依通常程序審理。 

按本法第 451-1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第一項及前項情形，法院應於檢察官求刑或緩刑宣告

請求之範圍內為判決。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︰一、被告所犯之罪不合第四百

四十九條所定得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者。」。再按刑事訴訟法第 452 條規定：「檢察

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，經法院認為有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第四項但書之情形者

，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。」。末按刑事訴訟法第 455-1 條第 1、3 項規定：「對於簡易

判決有不服者，得上訴於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。…第一項之上訴，準用第三編

第一章及第二章除第三百六十一條外之規定。」。 

查本案，不具「不法內涵輕微性」，且如此辯護人將無法到庭為實質有效之辯護形同無

效之律師協助，侵害憲法第 16 條之訴訟防禦權，依本法第 451-1 條第 4 項級第 452 條，

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應改依通常程序審理，故甲以此作為上訴理由應有理由。 

再依本法第 455-1 條第 3 項準用第 369 條第 2 項之規定意旨，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撤

銷簡易庭之判決，逕依通常程序審判。且合議庭其所為判決，應屬於「第一審判決」，

故本案仍得依通常上訴程序上訴於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。 

 

四、警察甲拘提乙後，將乙解送至警察局。甲為取得自白，趁乙甫受拘捕，心神未定之際，以閒

聊、試探的方式，說服乙承認犯罪事實，乙果然自白。後來甲始開始進行正式的詢問程序，

做成筆錄。請問，甲因而取得的筆錄，有無證據能力？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訊問被告之時點 

【擬答】 

甲因而取得的筆錄，原則上應依刑事訴訟法(下稱本法)第 158-2條規定排除之。 

按本法第 95 條規定：「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下列事項：一、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。罪名

經告知後，認為應變更者，應再告知。二、得保持緘默，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。

三、得選任辯護人。如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

者，得請求之。四、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。」。再按刑事訴訟法第 158-2 條規定：「違

背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二項、第一百條之三第一項之規定，所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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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他不利之陳述，不得作為證據。但經證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，且該自白或陳述係出於

自由意志者，不在此限。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受拘提、逮捕之被告或

犯罪嫌疑人時，違反第九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三款或第二項之規定者，準用前項規

定。」。 

訊問被告，依本法第 100-2條準用第 95 條之規定，應為上開法定之告知義務，惟國家機關

何時該當「訊問」而有告知義務，有以下不同見解： 

形式意義的訊問：形式上以機關外觀出現在受訊人面前。人別訊問後，事務訊問前之時

點。 

實質意義的訊問：機關基於刑事追訴之目的，直接或間接要求人民為陳述。機關必須具

有訊問權限和行使訊問權限之意思。 

功能意義的訊問：只要功能上係為獲得受訊問人陳述以作為判決依據均屬之。縱使不以

國家機關外觀出現，或無訊問權限，亦無行使訊問權限之意思，亦屬訊問。 

管見認為，形式意義的訊問標準過於寬鬆，實質意義的訊問標準過於嚴格可能妨礙偵察活

動之進行，應以功能意義的訊問說較為可採。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行遵守實踐之法

定義務，於其製作犯罪嫌疑人詢問筆錄時固不論矣；即犯罪嫌疑人經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

察拘提或逮捕之後，舉凡只要是在功能上相當於對犯罪嫌疑人為案情之詢問，不論係出於

閒聊或教誨之任何方式，亦不問是否在偵訊室內，即應有上開規定之準用，而不能侷限於

製作筆錄時之詢問，以嚴守犯罪調查之程序正義，落實上開訴訟基本權之履踐，俾與「公

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第九條第二款規定於拘捕時應受告知權利之精神相契合，並滿足

擔保此階段陳述任意性之要求。如有違反，並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二項規

定之適用(99台上 1893決參照)。 

綜上所述，甲以正是警詢前之閒聊、試探所得乙之自白，自當為公能意義之訊問，甲未盡

法定之告知義務而取得該自白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-2 條規定決定其證據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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